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91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99年7月5日（星期一）
出席：劉憶如        尹啟銘         范良銹            彭淮南（楊金龍代）           李述德（黃定方代）   
施顏祥（梁國新代）           毛治國  
陳武雄（黃有才代）           林中森（蘇永富代）  
石素梅（鹿篤瑾代）           王如玄（李來希代）  
陳裕璋                       胡仲英 單驥 黃萬翔   
一、本會第1390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100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100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公務預算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先期作業，各部會所提計畫既經初審、複審、會審，並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副首長協商調整，獲致審議結果，總計100年度共核列2,574.433億元，原則同意依審議結果函報行政院，並副知行政院主計處。

(二)海巡署及交通部共有4項計畫受限100年度預算額度，擬於額度外請增經費56.729億元，併案提報行政院作整體考量。

(三)100年度先期作業核有預算之各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請各部會積極辦理，以收刺激經濟景氣之效。部分新興計畫及應修正計畫尚未完成計畫報核者，請相關部會儘速報院，於預算案送立法院審議前，完成計畫核定程序，以利立法院預算審議。 

(四)公共建設攸關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之創造，94-99年度中央政府公共建設預算規模（公務及特別預算部分）占GDP比率平均約2.32%，建議主計處於未來配置公共建設額度時，考量未來總體施政方向及經濟發展等因素，邀同相關機關共同研商訂定，俾利國家整體資源合理配置。

(五)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將於100年度編列完竣，101年度部分計畫將回歸公共建設申請公務預算，勢必增加公務預算需求，建請主計處整體考量因應。

(六)為改善政府財政短缺之課題，未來公共建設計畫應朝外部效益內部化與資本化方向來努力，由經建會會同相關部會成立專案小組，針對TOD、TIF結合基金預算及民間參與等制度予以研提具體可行方案。
(七)101年政府新組織架構即將啟動，未來先期作業預計分為經濟發展（含公共建設）、社會發展及科技發展3類，有關101年先期作業審議程序及額度等，相關單位應事先妥為研商因應。

(八)本案各計畫案後續需各部會配合辦理事項，請各部會積極依程序辦理。
三、行政院交議，教育部陳報「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修正計畫書(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修正計畫將於99年9月1日至100年5月31日實施，提供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約3萬名至全國各企業實習，以提升高學歷人力的就業能力，儘速與產業脈動銜接，並提供就業市場所需人力及充實產業發展能量，原則同意。

(二)本修正計畫總經費18億元，99年度6.5億元，請教育部檢討由「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99年度可支用預算數優先支應(包括98年度保留款及99年度預算數)； 100年度所需經費11.5億元，於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核列。

(三)本計畫的推動有助於大專畢業生取得相關業界經驗及其後續就業機會，惟為厚植國家整體人力資本，請教育部於本計畫推動的同時，研議後續長期制度性機制的建置，並妥適規劃所需資源。
四、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2階段修正執行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經濟部配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實際工作需要，提報「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2階段修正執行計畫」，確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石門水庫係桃園及臺北部分地區之唯一水源，為確保各該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之安全，水庫整治應採更積極之態度，爰請加速完成水庫增設防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並檢討將工程提前納入本整治計畫內優先辦理，經費如有不足，再循行政及預算程序辦理。

(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完成後，水源供應不再侷限過去單一取水模式，請經濟部依節能、效率之原則，檢討石門水庫供水區最佳化之供水模式。

 (散會：下午4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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